2022年度资产公司施工项目供应商入围一标段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22年度资产公司施工项目供应商入围项目已由相关部门批准建设，招标人为长春城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金已落实、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2022年度资产公司施工项目供应商入围项目，采用资格后审的方式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2022年度资产公司施工项目供应商入围。
2.2 标段划分：本项目共分为两个标段，投标人可以兼投，但不可以兼中。
2.3 项目编号：ZDYCJL2022-016
一标段：ZDYCJL2022-016-01
2.4 项目概况：
一标段：针对房屋维护、围挡维护、物资搬运等。公开招标方式产生三家2022年度零星工程维修施工库（5万元以内）。由我公司在供应商库按中标顺序选择维修单位,施工费每半年结算一次，最终结算依据造价公司出具的结算报告金额为准。
2.5 招标范围：
一标段：资产公司房屋维护、围挡维护、物资搬运等；
2.6 项目时限：入围通知书发放起一年。
2.7 成果和目标要求：房屋维护、围挡维护、物资搬运等各类项目符合国家现行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2.8 技术标准和要求：必须达到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行业的工程建设标准、规范的要求。
2.9 投资估算:无。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应具有承担本招标项目能力；
3.2投标人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3投标人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近三年（2018年-2020年）财务状况（当投标单位成立日期在2018年-2020年之间的，提供从成立日期起至2020年之间的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2020年以后新成立的公司无财务审计报告的，需提供一份财务状况良好承诺书），且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4本次招标要求投标申请人须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且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投标人从事建筑施工3年以上无重大质量和事故发生。
3.5近3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内具有类似工程的业绩一项。
3.6项目经理应具备国家二级建造师职业资格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3.7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8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
3.9外省入吉建筑企业进入我省从事建筑活动的，应按照吉建管【2015】50号、吉建管【2018】12号、吉建管【2019】11号、吉建办【2019】82号文件的要求办理“入吉企业信息登记”，否则投标无效。
3.10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违反上述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招标活动；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当前正值新型冠状肺炎防疫防控的关键时期，为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2年04月11日至2022年04月15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30 至15:30 (北京时间)，潜在投标人需将以下加盖公章的材料彩色扫描件发至招标代理机构邮箱3491296568@qq.com中，所发送文件按下列顺序排版，格式为PDF，（邮件主题备注：项目编号+公司简称）：
（1）营业执照副本；
（2）项目负责人应具备国家二级建造师资格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3）近三年（2019年、2020年、2021年）类似项目业绩合同或中标通知书；
（4）从事建筑施工3年以上无重大质量和事故发生承诺书；
（5）法人授权委托书；
（6）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7）被授权人身份证；4.2招标文件一标段每套售价1000元，售后不退。注：电子邮件发出后请告知招标代理机构，联系电话：15590561095检查资料的完整性，对投标人资料有不完整性的告知投标人进行补充、修改等(投标人需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完成补充、修改等内容，逾期不再受理)，检查通过后代理机构将“获取登记及招标文件签收单”电子版发送至成功的投标人邮箱，投标人按要求填写后，将“获取登记及招标文件签收单”清晰可辨的扫描件(PDF格式)发送至代理机构邮箱。4.3逾期送达、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响应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五.投标人的信息核查
对投标企业有以行贿谋取中标、相互串通投标和以他人名义投标等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一经发现，依法严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做出相应处罚，并将其计入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列入黑名单。 招标人有权核查投标人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的材料，若在评标期间发现投标人提供了虚假资料评标委员会有权否决其投标；若在中标结果公示期间发现中标候选人提供了虚假材料，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招标人将投标人的弄虚作假行为上报省、市级建设主管部门。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进行处理。
六、响应文件的递交
6.1 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2年05月05日10时00分（北京时间）；
6.2 响应文件递交地点：长春市自由大路与亚泰大街交汇南岭商务中心A座902室；
6.3 投标人所提供的资格后审资料应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6.4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响应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5 有效递交响应文件的投标人不足三家时，招标人另行组织招标。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
八．评标办法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综合评分法的方式定标；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长春城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地址：二道区东环城路与阜丰路交汇西行200米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电话：18804319575

招标代理机构：中大宇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与亚泰大街交汇南岭商务中心A座902室
联系人：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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